评 估 说 明
（康正评字2023-1-0655-F02HDZC2号）

北京方兴亦城置业有限公司：
受贵公司委托，我公司对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祁家村南街1号院“颐和金茂府”项目部分地下车库及地下仓储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评估，经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，估价对象现状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车库部分：车库仅有2套为产权车位，其他均为人防车位。委估对象中的人防车位面积大小不一，绝大部分为微型车位，且车位存在停车出入受限（如：有墙体遮挡、仅能侧方停车）等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，目前均处于空置状态；	Comment by 崔锴: 确认意思表达是否正确
2.仓储部分：仓储用房多为公共区域经过隔断改造后作为仓储用房使用，不属于可依法进行权属登记并销售的产权仓储用房。另，大部分仓储用房内部有较多管道设备，且管道设备占用空间面积不同，户内空间无法完全得到利用。另有部分仓储用房存在漏水、返潮、异味等情况。
综合以上委估对象实际存在的不利因素，本次评估仅对产权车位市场价值进行测算，并出具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，暂未考虑其余人防车位及仓储用房房地产价值。
特此说明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○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
